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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增持本公司流通股股份实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康元”）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作出增持本公司流通股

股份的特别承诺，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5]52 号文《关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在

股权分置改革后增持社会公众股份有关问题的通知》中的有关规定，现就健康元增

持本公司流通股股份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情况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在 2006 年 6 月 26 日召开的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上审议通过。表决结果公告刊登在 2006 年 6 月 28 日

的《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网站上，并于 2006 年 12 月 7 日在上述媒体

上公告了《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二、健康元增持特别承诺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2 个月内，如丽珠集团 B 股股票二级市场价格

低于 4.00 港币/股时，健康元将通过其持有 100%权益的境外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证券交易系统择机增持丽珠集团 B 股股票，增持数量不低于 1200 万股；如丽珠

集团 B 股股票二级市场价格高于 4.00 港币/股时，增持数量将视市场情况而定。 

同时，健康元也会视市场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择机适量增持

丽珠集团 A 股股票，如丽珠集团 A 股股票二级市场价格低于 6 元/股时，健康元将肯

定择机实施增持 A 股计划。 



三、增持承诺实施情况  

  2006 年 12 月 22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午收市后，公司接到健康元通知，自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安排实施完成后至 2006 年 12 月 22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午收盘

止，健康元药业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 5.96 元/股至 6.02 元/

股的区间价格共增持了丽珠集团流通股 A 股 2,628,534 股，占丽珠集团总股本的

0.8589%;其持有 100%权益的境外子公司天诚实业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

券交易系统，以 4.36 元港币/股至 4.98 元港币/股的区间价格共增持了丽珠集团流

通股 B 股 12,673,246 股，占丽珠集团总股本的 4.1411%；本次共计增持丽珠集团

15,301,780 股，占丽珠集团总股本的 5%。 

本次增持前，健康元直接或间接持有、控制的我公司股份总数为 81,875,64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75%；本次增持后，健康元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97,177,428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1.7536%。具体见下表： 

持股数（股） 公司名称 持股性质 

增持前 增持后 

增持后占丽珠已

发行总股本比例

持 A 股 60,744,967 63,373,501 20.7079%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控制 A 股 6,059,428 6,059,428 1.9800%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持 A 股 5,892,943 5,892,943 1.9256%

天诚实业有限公司 持 B 股 9,178,310 21,851,556 7.1402%

总计  81,875,648 97,177,428 31.7536%

根据证监发[2005]52 号《关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后增持社会公

众股份有关问题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健康元的此次增持行为不会触发要约收购义

务。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6 年 12 月 23 日 


